关于兴安县2022年第一批桂林市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分配方案的请示

兴安县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桂林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第一批市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市财农〔2022〕34号）要求，分配给我县2022年第一批桂林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03万元，全部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，重点用于设施农业、主导产业、产业品牌建设等内容，以及用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等。结合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实际，经研究拟定分配方案如下：

用于特色产业发展项目32.9万元，支持项目信息见附件；
用于产业以奖代补补助项目75.1万元，支持项目信息见附件。

用于市直帮扶后盾单位帮扶项目55万元，支持项目信息见附件；

用于市挂点村推进乡村振兴补助扶持项目40万元，支持项目信息见附件；
用于脱贫人口稳岗就业补助项目300万元，支持项目信息见附件；
用于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补助项目100万元，支持项目信息见附件。

本批次衔接资金分配使用严格执行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号）、《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桂政办发〔2021〕59号）和《桂林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市财农〔2021〕49号）的规定。

请县人民政府审批。

附件：兴安县2022年第一批桂林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项目计划表
兴安县乡村振兴局               兴 安 县 财 政 局

2022年8月18日



